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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置作業 

一、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的規定 

（一）法院是依據地方政府提供的「初選名冊」（又稱為「大水

庫」），作成「複選名冊」（又稱為「中水庫」）。複選名冊是

每年抽選「候選國民法官」的來源，凡是被列入複選名冊的

「備選國民法官」，都有可能在當年度被抽選為候選國民法

官。 

（二）當有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審理本案的合議庭會用電腦隨機

抽選的方式，從「複選名冊」中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名單

（又稱為「小水庫」），以供選任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三）在選任期日30日前，法院會寄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

明書」、「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通知候選國民法官在選任期

日前來法院。 

（四）此外，選任期日還需通知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必須在檢

察官、辯護人都在場時才能進行選任。被告可以不用親自到

場，而且當法院認為被告不適合在場時，可以禁止或限制被

告在場。 

（五）法院在選任期日10日前，會根據候選國民法官回覆的「候選

國民法官調查表」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有法定不能擔任國民

法官，或基於正當理由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的情形，如有這些

情況，就會通知他們不必到場。 

（六）到選任期日2日前，法院會把通知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

交檢察官、辯護人。並在開始選任之前，讓檢察官、辯護人

閱覽「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的內容；法院並會斟酌情形遮

隱聯絡資訊或其他個人資料欄位，來充分確保每位候選國民

法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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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選任的整個流程，就如以下流程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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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任程序期日 

一、選任人數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由6位國民法官和3位法官全程參與

審判及最後評議（討論及決定判決結果），共同討論決定「被

告有無檢察官起訴的犯罪行為 (有罪無罪)」及「如果成立犯罪

應該給予什麼刑罰（量刑）」。 

為了避免審判結束前，發生國民法官無法全程參與，導致重新

審判的情形，會另外抽選4位備位國民法官一同參與審判，隨時

準備遞補。 

 

二、選任方式 

 本日將依以下的流程進行選任： 

先抽後問（篩）（第 30條） 

（一） 先從到場全體候選國民法官當中抽出一定人數，並先

編定序號（例如：抽出 20 人，依序編定為 1 至 20

號）。 

（二） 由法院主動或根據檢察官、辯護人的要求，詢問已抽

出並編定序號的候選國民法官，以瞭解特定候選國民

法官有無本法規定的不選任事由。 

（三） 「本法規定的不選任事由」是指： 

1. 不具備「可擔任國民法官的資格」 

2. 有「不能擔任國民法官情形」 

3. 候選國民法官在選任時虛偽陳述 

4. 候選國民法官在選任時拒絕陳述 

5. 候選國民法官有可以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的原因，並且

表示拒絕擔任。 

（四） 法院詢問後，認為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有應不選任的情

形時，應主動或依檢察官、辯護人的要求，作出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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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決定（這個決定，法院是以「裁定」的方式作

成）。 

（五） 此外，檢察官、辯護人可以不附理由，要求法院不選

任特定的候選國民法官（每一方的上限都是 4人）。 

（六） 法院從以抽出的候選國民法官當中排除掉被裁定不選

任的人以後，會再依照原本抽好的序號，列出 6 位國

民法官及 4 位備位國民法官。這些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會和承審的 3位法官一起組成國民法官法庭。 

（七） 如果扣除經法院裁定不選任人選後，已抽出編號的候

選國民法官人數不足 6 位國民法官及 4 位備位國民法

官名額；法院會從其他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中再抽選

一定人數，並對他們編定序號，再進行一輪上述詢

問、是否為不選任決定的程序，直到抽選出來的人數

足夠編定 6位國民法官及 4位國民法官人數為止。 

 

三、 注意事項 

（一） 對於法院、檢察官、辯護人的詢問，不得為虛偽陳述；非有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陳述，違反者依法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

下罰鍰。 

（二） 不得洩漏因參與選任期日而知悉之秘密，違反者依法得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8萬元以下罰金。 

（三） 法院、檢察官、辯護人、在場的法院職員與其他候選國民法

官，依法都不能洩漏您的個人資料或其他隱私事項，還請您

安心回答問題；如果有問題明顯跟選任的目的無關，且已經

過度涉入您的個人隱私，您可以向審判長或法官反應，法院

會視情形採取必要的措施（命改以個別方式詢問或限制提出

問題的內容等）。 

（四） 選任程序的目的，是為了查明候選國民法官是否具備法定資

格，及得否全程參與審判，最終目的是要選出能以公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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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立立場參與本案審判的國民法官。此外，檢察官、辯

護人為了維護自身程序權利，可能會因為各自的訴訟策略，

要求排除特定人。如果被法院裁定不選任，可能是因一些原

因，而存在不能參與本案審理的情形，但這並非對您個人的

評價，也不是您不夠好，還請您理解。 

（五） 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隱私及名譽，候選國民法官如果

在參與選任程序的過程中，得知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任何個人

隱私事項，依法應該要保密，不得洩漏。 

 

參、選任期日流程表 

（本時程表僅為預定參考，實際時程內容視當日進行情形調整） 

111年6月16日（星期四）9時至11時45分、15時至16時 
時間 

地點 
程序內容 說明 

08：30至09：00 

本院1樓報到處 

候選國民法官報到 （一） 現場前置作業程序。 

（二） 整理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

資料。 

09：00至09：10 

本院1樓刑事第1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電腦抽籤 先從到場全體候選國民法官當中

抽出 20人，依序編定為 1至20

號。 

09：10至09：30 

本院1樓刑事第1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一） 由審判長向到場候選

國民法官說明本案起

訴事實（含被告身

分、可能涉及的罪名

及被害人身分）。 

（二） 請候選國民法官填寫

繳交「候選國民法官

到庭調查問卷」。 

（一） 目的在使候選國民法官知

悉本案相關資訊，以確認

自己與本案有無利害關

係，有無不能公平審判的

風險。 

（二） 法院將候選國民法官填寫

的到庭調查問卷影本或電

子檔提供予檢察官、辯護

人。 

09：30至09：50 

本院1樓刑事第1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全體詢問 由審判長依國民法官法第13條至

第16條規定之事項全體詢問候選

國民法官，並告知審理可能需要

的時間，詢問能否全程到庭等，

後由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

1 項或第2項規定，判斷有無附

理由聲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

任者，並就應為不選任者裁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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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 

09：50至11：45 

詢問室 

（本院2樓評議室） 

分組詢問及選任國民法官 （一） 分組詢問： 

1. 法院就未受不選任裁定之

候選國民法官，以 5 人為

1 組之方式進行分組詢

問，由法院先行詢問，再

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詢

問，由檢察官先聲請，詢

問 時 間 每 組 15 分 鐘

（檢、辯各 5分鐘）。 

 當法官、檢察官及辯護

人認為有必要瞭解屬於

候選國民法官個人的事

項，會在此時提出問

題。 

2. 詢問的問題主要為特定人

是否有依法不得擔任國民

法官的情形，以及是否有

不能公平審判的風險等情

形。 

3. 各組候選國民法官詢問完

畢後，暫退出詢問室至待

詢問區等候。 

（二） 裁定不選任： 

1. 由法院判斷有無附理由聲

請不選任或聲請辭退不選

任者，並就應為不選任者

裁定不選任。 

2. 依序由檢察官、辯護人不

附理由交互聲請不選任特

定候選國民法官，並由法

院就應為不選任者裁定不

選任。 

3. 若因裁定不選任而不足本

案所需的 6 名國民法官、

4 名備位國民法官時，再

從先前未抽中的候選國民

法官中再行抽籤補足（以

每組 5 人補足），並為前

揭詢問及不選任之程序，

直至依序有 10 名未受裁

定不選任之候選國民法官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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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院就未受不選任裁定之

候選國民法官中序號順次

前 10 人，裁定依序編定

為 1 至 6 號國民法官、1

至 4號備位國民法官。 

15：00至15：10 

本院2樓評議室 

（一） 宣示選任結果 

（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宣誓 

（一） 由法院宣示選任結果。 

（二） 依法院行政人員的引導前

往宣誓場所。 

15：10至16：00 

本院2樓評議室 

審前說明 由審判長說明參與審判所需知悉

的事項。 

 


